
 

鬮
分
字
人
果
毅
後
保
山
豬
陷
庄
曾
鳳
、
曾
連
、
曾
水
等
兄
弟
，□

□
□
□

同
承
父
明
買
墾
契

山
园
之
業
一
所
，
併
帶
槟
榔
、
竹
木
、
菓
子
、
什
物
等
項
俱
各
在
內
，
逐
年
配
納
業
主
租
銀

壹
大
員
半
，
坐
落
蔴
埔
草
地
內
，
土
名
龍□

□
□
□
□

墾
契
額
內
開
刻
明
白
為
界
。
茲
因
兄

弟
三
人
各
有
娶
妻
明
白
，
但
我□

□
□
□
□

延
今
兄
弟
在
世
，
不
得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
業
界
欲

除
後
事
，
依
時□

□
□
□

家
相
議
，
窃
聞
難
比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之
理
以
將
墾
內
物
業
一

所
開
折
。
十
五
處
以
多
配
寡
，
以
長
配
短
定
為
三
鬮
，
每
鬮
各
有
照
配
均
分
，
今
憑
祖
公
爐

前□
□

為
定
。
此
係
兄
弟
三
人
甘
願
拈
得□

□
□
□

業
五
處
，
各
有
開
列
於
左
，
其
以
墾 

單
壹
紙
，
大
契
弍
紙
，
合
共
叁
紙
，
難
以
開
折□

□
□

各
有
批
明
為
照
。
依□

□
□
□
□

□

分
居
以
後
，
各
憑
鬮
字□

□
□
□
□

子
孫
亦
當
承□

□
□
□

爭
長
競
短
，
亦
不
敢
異
言
，
各

無
反
悔
。
口
恐
無
憑
，
今
欲
有
憑
，
仝
立
鬮
分
字
一
樣□

□
□

□

一
紙
收
存
，
永
遠
為
炤
。 

  

今
開
鬮
書
分
業
，
並
逐
年
曾
連
該
納
租
銀
伍
角
註
明
為
炤
。 

□
□
□
□

鳳
拈
得
鬮
分
物
業
一
處
，
土
名
在
舊
厝
角
，
東
至
岺
，
西
至
石
釘
，
南
至□

井
仔

□

又
至
石
釘
，
北
至
崁
腳
，
四
至
俱
各
明
白
為
界
。 

又
拈
得
鬮
分
物
業
一
處
，
土
名
王
梨
畬
腳
溝
槽
田
，
東
至
水
頭
岸
腳
，
西
至□

□

，
南
至
岸

腳
竹
模
，
北
至
石
釘
又
至
崁
仔
腳
，
四
至
俱
各
明
白
為
界
。 

又
拈
得
鬮
分
物
業
一
處
，
土
名
大
畬
，
東
至
大
岺
，
西
至
田
仔
墘
橫
溝
，
南
至□

□
□

，
北

至
拔
仔
岺
，
四
至
俱
各
明
白
為
界
。 

又
拈
得
鬮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畬
，
東
至
大
岺
，
西
至
崁
又
至□

山
岺
，
南
至
小
岺
，
北

至
吳
家
山
岺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。 

又
拈
得
鬮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，
西
至
埔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，
北

至
崁
四
至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。 

又
拈
得
鬮
分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連
界
內
，
又
拈
得
鬮
分□

班
枝□

頭
蔴□
模
在
與
曾
水

界
內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與
曾
鳳
不
敢
再
種
，
批
明
為
炤
。 

二
約
次
房
曾
連
拈
得
鬮
分
物
業
一
處
，
土
名
槟
榔
園
畬
，
東
至
岺
又
至
埕
仔
腳
對
直
溝
，□

□
□

，
南
至□

溝
，
北
至
石
釘
又
至
舊
井
仔
路
，
四
至
明
白
為
界
，
又
內
抽
出
槟
榔
玖
夌
交

付
曾
鳳
、
水
管
收
，
批
明
為
炤
。 

又
拈
得
鬮
分
物
業
一
處
，
滴
水
仔
山
，
東
至
大
岺
，
西
至
田
仔
墘
竹
模
，
南
至
小
岺
，
北
至

檨
仔
腳
溝
，
四
至
俱
各
明
白
為
界
。 

又
拈
得
鬮
分
物
業
一
處
，
土
名
後
面
坑
畬
，
東
至
大
岺
，
西
至
坑
，
南
至
沈
家
山
岺
，
北
至

本
畬
墘
，
四
至
俱
各
明
白
為
界
。 

又
拈
得
鬮
分
物
業
一
處
，
土
名
隱
龜
檨
仔
腳
田
，
東
至
寧
仔
园
溝
，
西
至
隱
龜
檨
仔
四
叢
，

南
至
岸
下
竹
模
，
北
至
舊
路
又
至
大
叢
檨
仔
崁
，
四
至
俱
各
明
白
為
界
。 

又
拈
得
鬮
分
物
業
一
處
，
土
名
三
層
湖
山
弍
湖
，
東
至
大
岺
，
西
至□

□
□
□

至
小
岑
，
俱

各
明
白
為
界
。 

又
拈
得
鬮
分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模
在
與
曾
水
界
內
，
其□

蔴
竹□

模
絕□

與
曾

連
不
敢
再
種
，
批
明
為
炤
。 

三
約
三
房
曾
水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西
至
石
釘□

□
□
□

北
至
崁
腳
，
四
至□
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曾
連
築
室
居□

□
□
□
□

。 



 

又
拈
得
鬮
分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
石
釘
又
至
崁
仔
頂
，
西
至□

□
□
□
□

，
南
至
坑
，
北
至
崁
仔

頂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。 
又
拈
得
鬮
分□

□
□
□

蔴
竹
湖□

□

弍
湖
，
東
至
小
岺
，
西
至
王
梨□

□
□

□
□

□
□

□

，

北
至
小
岺
，
四
至
俱
各
明
白
為
界
。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管
收
一
模
、
連
管

收
二
模
合
共
，
批
明
為
炤
。 

又
拈
得
鬮
分
物
業
一
處
，□

□
□

頭
田
，
東
至
畬
腳
，
西
至
岸
，
南
至
竹
模
，
北
至□

□
□

俱
各
明
白
為
界
。 

又
拈
得
鬮
分
物
業
一
處
，□

□

三
層
湖
中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西
至
崁
，
南
至
小
岺
，
北
至□

□

，
四
至
俱
各
明
白
為
界
。 

又
拈
得
鬮
分
中
央
槟
榔
四□

，
在
與
曾
連
界
內
其
槟
榔
絕
滅
與□

永
不
敢
再
種
，
批
明
為
炤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
親
人
戶
首
郭
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
□

庄
耆
陳
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
□
□

堂
兄
曾
沛 

道
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
□

字
人
曾
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曾
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曾
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
親
人
董
事
吳
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親
姊
夫
吳
光
成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□

筆
人
林
文
魁 


